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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風險管理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製表日期：100.1.31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2.2.3_2 

定期向董事會提出整體風險

管理報告。 

2.2.3_2 

定期向董事會提出風險報告。

將提報至董事會之公司整體

風險管理報告的名稱定義清

楚，以與各單位之風險報告做

區隔。 

2.2.3_4 

風險管理單位主管有適當之

位階。 

2.2.3_4 

風險管理主管有適當之位階。

將「風險管理主管」改成「風

險管理單位主管」以臻明確。

2.3.1 

風險胃納與保險業之營運策

略有關連。所謂風險胃納，係

保險業在追求其價值時，公司

整體所願意接受之風險程度

。風險胃納反應保險業之風險

管理哲學，進而影響風險管理

文化及營運風格 

2.3.1 

風險胃納與保險業之營運策

略有關連。所謂風險胃納，係

保險業在追求其價值時，在廣

義之基礎下，所願意接受之風

險程度。風險胃納反應保險業

之風險管理哲學，進而影響風

險管理文化及營運風格。 

「在廣義之基礎下」的定義較

為模糊，爰將其改成「公司整

體」以臻明確。 

2.3.2 

保險業應訂定風險胃納，並注

意以下事項： 

1.應根據公司之經營策略與

目標，並考慮業務成長、風

險與報酬等因素，訂定公司

整體之風險胃納。 

2.保險業在考量風險胃納

時，得以量化或質化方式呈

現。 

3.在訂定量化風險胃納時，風

險胃納應與財務指標相連

結。 

4.董事會宜每年審視風險胃

納，若有需要則進行適當調

整。 

2.3.2 

保險業訂定風險胃納時應注

意以下事項： 

1.應根據公司之經營策略與

目標，並考慮業務成長、風

險與報酬等因素，訂定公司

整體之風險胃納。 

2.保險業在考量風險胃納

時，得以量化或質化方式呈

現。 

3.在訂定量化風險胃納時，風

險胃納應與財務指標相連

結。 

4.董事會宜每年審視風險胃

納，若有需要則進行適當調

整。 

保險業本就須訂定風險胃納

，故將文字修正，避免造成解

讀上之困擾。 

2.4.2.1 

為減少短期誘因之獎金支

付，保險業應以長期績效做為

評量獎酬之依據，以落實風險

2.4.2.1 

保險業應以過去長期績效做

為評量獎酬之依據，並減少短

期誘因之獎金支付等措施，以

長期績效亦可考量未來之績

效，故刪除「過去」字眼。文

字順序調整，以強調「減少短

期誘因」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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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報酬之平衡性。 落實風險與報酬之平衡性。 

3.2.1_2 

必須建立適當之風險管理機

制及風險管理文化，核定適當

之風險管理政策且定期審視

之，並將資源做最有效之配

置。 

3.2.1_2  

必須建立適當之風險管理機

制及風險管理文化，核定適當

之風險管理政策，並將資源做

最有效之配置。 

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度實施辦法」第八條「保險

業應訂定適當之風險管理政

策與程序，並經董(理)事會通

過並定期檢討修訂」修正文

字。 

5.1.1  

市場風險係指資產價值在某

段期間因市場價格變動，導致

資產可能發生損失之風險。保

險業應針對涉及市場風險之

資產部位，訂定適當之市場風

險管理機制，並落實執行；其

管理機制至少應包括下列項

目： 

1.針對主要資產訂定相關風

險控管辦法。 

2.市場風險衡量方法（可包括

質化或量化之方法）。 

3.訂定適當之市場風險限額

及其核定層級與超限處理

方式。 

5.1.1  

市場風險係指資產價值在某

段期間因市場價格變動，導致

資產可能發生損失之風險。保

險業應就公司所允許之投資

商品範圍，訂定適當之市場風

險管理機制，並落實執行；其

管理機制至少應包括下列項

目： 

1.針對主要資產訂定相關風

險控管辦法。 

2.市場風險衡量方法（可包括

質化或量化之方法）。 

3.訂定適當之市場風險限額

及其核定層級與超限處理

方式。 

將文字修改，使其與信用風險

管理原則之語法一致。 

5.3.1 

流動性風險分為「資金流動性

風險」及「市場流動性風險」

。「資金流動性風險」係指無

法將資產變現或取得足夠資

金，以致不能履行到期責任之

風險；「市場流動性風險」係

指由於市場深度不足或失序

，處理或抵銷所持部位時面臨

市價顯著變動之風險。保險業

應訂定適當之流動性管理機

制，並落實執行，其管理機制

至少應包括下列項目： 

1.資金流動性風險管理。 

2.市場流動性風險管理。 

5.3.1 

流動性風險分為「資金流動性

風險」及「市場流動性風險」

。「資金流動性風險」係指無

法將資產變現或取得足夠資

金，以致不能履行到期責任之

風險；「市場流動性風險」係

指由於市場深度不足或失序

，處理或抵銷所持部位時面臨

市價顯著變動之風險。保險業

應訂定適當之流動性管理辦

法，並落實執行，其管理機制

至少應包括下列項目： 

1.資金流動性風險管理。 

2.市場流動性風險管理。 

將「辦法」改為「機制」，使

其與其他主要風險之語法一

致。 



【保險業風險管理實務守則】-第 3 頁，共 4 頁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3.異常及緊急狀況資金需求

策略。 

3.異常及緊急狀況資金需求

策略。 

5.4.2_5 

公司各項對外契約之內容條

件，除應事先詳細評估外，並

應經公司之法務單位或法律

顧問審閱，再依裁決權限簽核

後，始得簽訂。但若公司訂有

分層授權辦法時，則可依該辦

法執行。 

5.4.2_5 

公司各項涉外契約之內容條

件，除應事先詳細評估外，並

應經公司之法務單位或法律

顧問審閱，再依裁決權限簽核

後，始得簽訂。 

1.「涉外契約」，一般係指契

約當事人或契約之履行涉

及外國之契約，本條規定所

指契約應是「對外契約」，

爰修正之。 

2.另增加「但若公司訂有分層

授權辦法時，則可依該辦法

執行。」，以保留實務執行

的彈性空間。 

5.5.1  

商品設計及定價風險（商品設

計不適用於專業再保險業） 

5.5.1  

商品設計及定價風險 

由於商品設計不適用於專業

再保險業，爰增加文字補充說

明之。 

5.5.2_1 

核保風險係指保險業因執行

保險業務招攬（不適用於專業

再保險業）、承保業務審查、

相關費用支出等作業，所產生

之非預期損失風險。保險業對

於核保風險應訂定適當之風

險管理機制，並落實執行；其

管理機制至少應包含下列項

目： 

(1) 核保制度及程序之建立。 

(2) 核保手冊或準則之制定。 

(3) 核保風險管理指標之設

定。 

5.5.2_1 

核保風險係指保險業因執行

保險業務招攬、承保業務審

查、相關費用支出等作業，所

產生之非預期損失風險。保險

業對於核保風險應訂定適當

之風險管理機制，並落實執

行；其管理機制至少應包含下

列項目： 

 

(1) 核保制度及程序之建立。

(2) 核保手冊或準則之制定。

(3) 核保風險管理指標之設

定。 

 

由於招攬作業之相關規定不

適用於專業再保險業，爰增加

文字補充說明之。 

5.5.2_2 

保險業經營各項保險業務

時，應建立其內部之招攬（不

適用於專業再保險業）、核保

等處理制度及程序，其內容至

少應包含下列項目： 

(1)保險代理人、保險經紀

人、保險業務員與保險業之法

律關係。（不適用於專業再保

5.5.2_2 

保險業經營各項保險業務

時，應建立其內部之招攬、核

保等處理制度及程序，其內容

至少應包含下列項目： 

 

(1)保險代理人、保險經紀

人、保險業務員與保險業之法

律關係。 

1.由於招攬作業之相關規定

不適用於專業再保險業，爰

增加文字補充說明之。 

2.另專業再保險業並無保險

代理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

業務員，故5.5.2_2(2)應不

適用於專業再保險業，爰增

加文字補充說明之。 

3.依據「保險業招攬及核保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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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業） 

(2)聘用核保人員之資格及權

責。 

(3)招攬作業（不適用於專業

再保險業）、核保作業之處理

制度及程序。 

(4)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遵

行之事項。 

 

(2)聘用核保人員之資格及權

責。 

(3)招攬作業、核保作業之處

理程序。 

 

(4)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遵

行之事項。 

賠辦法」修正5.5.2_2(3)文

字。 

5.5.4_4(1) 

巨災風險損失紀錄：保險業可

透過內部巨災損失紀錄，評估

若再發生時可能造成之損失

金額。 

5.5.4_4(1) 

巨災風險損失紀錄：保險業可

透過內部巨災損失紀錄如集

集地震、納莉颱風等事件，評

估若再發生時可能造成之損

失金額。 

將舉例刪除。 

5.5.4_5 

產險業應定期檢視在假定之

巨災事件或情境下各種保險

商品之風險累積效應與公司

風險限額之關連性，並評估公

司自有資本是否滿足巨災風

險資本需求。 

5.5.4_5 

產險業應定期檢視在假定之

巨災事件或情境下各種保險

商品之風險累積效應與公司

風險限額之關連性，並評估公

司風險資本是否滿足巨災風

險資本需求。 

巨災事件發生應評估公司自

有資本是否足夠支應巨災風

險資本，故將文字進行修正，

以合本意。 

6.1.1_2 

風險管理單位或人員應彙整

各單位所提供之風險資訊，定

期提出風險管理相關報告，並

檢視追蹤主要風險限額之運

用狀況，以便能定期監控風險

。 

6.1.1_2 

風險管理單位或人員應彙整

各單位所提供之風險資訊，定

期提出風險管理相關報告，並

檢視追蹤主要風險限額之變

化，以便能定期監控風險。 

修正文字，以符合原規定的本

意。 

7.4.3 

保險業之風險管理相關資訊

系統，不論是自行開發或委外

購買，皆應在可管理之狀況下

，注意其功能之實用性、可擴

充性及可執行性。外購系統之

選擇需考慮系統功能之完備

性，與供應商或系統商之專業

能力及支援能力。 

7.4.3  

保險業之風險管理相關資訊

系統，不論是自行開發或委外

購買，皆應在可管理之狀況下

，注意其功能之實用性、可擴

充性及可執行性。外購系統之

選擇需考慮系統功能之完備

性、開放程度，供應商或系統

商之專業能力及支援能力。 

「開放程度」可視為功能完備

性的一環，且容易導致認知上

的誤解，故刪除。 

 


